




福田区行政权责清单取消事项目录(2017年)
（共计取消42项）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1 宣传部

从事复印、影印、打印（含
名片制作）经营业务审批〔
也称复印、影印、打印企业
（含名片制作）设立〕

行政许可 取消

依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
方实施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
7号）第25项；该项属于“从事印刷经营
活动及其变更事项审批”的子项。

2 宣传部
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
营的娱乐场所设立审批

行政许可 取消 已纳入“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3 宣传部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
地独资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审批

行政许可 取消
已纳入“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
批”。

4 宣传部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
中国公民在广东省登记为个
体演出经纪人备案

行政许可 取消
已纳入“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
”。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5 统战部 华侨捐赠项目审核 公共服务 取消

2017年3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要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取消华侨
华人、港澳同胞捐赠日常审核。

6 统战部
华侨捐赠项目用途调整和改
变审核

公共服务 取消

2017年3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要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取消华侨
华人、港澳同胞捐赠日常审核。

7 统战部 拟报废华侨捐赠项目备案 公共服务 取消

2017年3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要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取消华侨
华人、港澳同胞捐赠日常审核。

8 发改局 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制定 公共服务 取消
公办幼儿园已由市发改部门统筹制定全市
统一执行的价格政策，不再针对个别公办
幼儿园单独核定收费标准。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9 经促局
运输国家一、二级及省重点
保护水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审
批

行政许可 取消
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50项行政
许可事项的决定》（粤府〔2017〕76号）
第22项。

10 经促局 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设立 行政许可 取消

根据《商务部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
（商务部令2016年第4号），《外商投资
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已废止，外商投资商
业企业按照普通外商投资企业管理。

11 经促局 外商投资企业股东股权质押 行政许可 取消

根据2016年4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86号修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工商行政管理规章的
决定》，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
登记办法》作出修改，删去第五条中的“
以外商投资的公司的股权出质的，应当经
原公司设立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办理出质
登记。”。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12 经促局
本地企业在深圳异地开设店
铺国际货运代理分支机构许
可

行政许可 取消

1.根据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令2016年第3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应公告
（2016年第22号），外商投资商业、国际
货代企业属于备案管理，不再审批。
2.根据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令2016年第3
号) 本地企业在深圳/异地开设店铺/国际
货运代理分支机构事项不属于备案范围，
无需备案。 

13 经促局
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
地和停泊区从事捕捞、养殖
等生产活动审批

行政许可 取消
依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
方实施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
7号）第18项。

14 教育局 民办学校章程备案和公告 公共服务 取消
依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
方实施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
7号）第2项。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15 教育局
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
案

公共服务 取消
依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
方实施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
7号）第5项。

16 教育局 校车使用许可初审 行政许可 取消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令294号规定（2017
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市教育局将校车
使用许可等管理权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委托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行使，今后各区教育行
政部门对校车许可直接审批，不再设初审
环节。

17 教育局
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法定代
表人变更审批

行政许可 取消
《民办教育促进法》无硬性规定，建议由
当事人自行在网上变更。

18 教育局 学前教育机构地址变更 行政许可 取消
《民办教育促进法》无硬性规定，建议由
当事人自行在网上变更。

19 教育局
学前教育机构法定代表人变
更审批

行政许可 取消
《民办教育促进法》无硬性规定，建议由
当事人自行在网上变更。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20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公共服务 取消
教育部已建立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
统，学生资助信息统一通过该系统进行申
报，不再对事项进行细分。

21 教育局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工
作

公共服务 取消
教育部已建立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
统，学生资助信息统一通过该系统进行申
报，不再对事项进行细分。

22 教育局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工作 公共服务 取消
教育部已建立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
统，学生资助信息统一通过该系统进行申
报，不再对事项进行细分。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23 教育局 学生校外实践活动备案 公共服务 取消

为简化学校举办学生校外实践活动程序，
充分调动学校举办有关活动的积极性，目
前在市、区实践中，对学生校外实践活动
的管理方式已发生转变。在当前倡导依法
治校的大背景下，学校主要通过章程明确
责任主体、家长委员会参与制定外出活动
方案、学校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意见、统一
购买商业保险等途径实现保障活动安全、
防范活动风险的目的。对校外活动进行备
案，一方面不利于调动学校积极性，另一
方面对于保障外出活动安全的作用也十分
有限。目前教育部门主要通过宏观指导、
事后监督等方式履行相关职责。

24 民政局
外地优抚对象优抚关系转移
初审

公共服务 取消

该事项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文件依据。目前
外地优抚对象迁移到我市后，都需按照我
市各类优抚对象身份认定及评定的事项办
理程序进行重新认定。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25 民政局 福利企业资格认定 公共服务 取消

《民政部关于做好取消福利企业资格认定
事项有关工作的通知》（民发{2016}180
号）《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做好
福利企业资格认定事项有关工作的通知》
（粤民发{2016}172号）。

26 财政局 会计从业资格证核发 行政许可 取消

根据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宣传贯彻新<
会计法>有关工作的通知》（财会〔2017
〕27号），新《会计法》自2017年11月5
日实施。自新《会计法》施行之日起，取
消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省级财政部门不再
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认定以及考试、证书核
发和换发、调转登记等工作。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27 财政局 会计从业资格证调出登记 公共服务 取消

根据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宣传贯彻新<
会计法>有关工作的通知》（财会〔2017
〕27号），新《会计法》自2017年11月6
日实施。自新《会计法》施行之日起，取
消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省级财政部门不再
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认定以及考试、证书核
发和换发、调转登记等工作。

28 财政局
会计从业资格证换证、遗失
补办

公共服务 取消

根据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宣传贯彻新<
会计法>有关工作的通知》（财会〔2017
〕27号），新《会计法》自2017年11月7
日实施。自新《会计法》施行之日起，取
消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省级财政部门不再
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认定以及考试、证书核
发和换发、调转登记等工作。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29 财政局
会计从业资格持证人员档案
信息变更

公共服务 取消

根据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宣传贯彻新<
会计法>有关工作的通知》（财会〔2017
〕27号），新《会计法》自2017年11月8
日实施。自新《会计法》施行之日起，取
消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省级财政部门不再
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认定以及考试、证书核
发和换发、调转登记等工作。

30 财政局 会计从业资格证调入登记 公共服务 取消

根据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宣传贯彻新<
会计法>有关工作的通知》（财会〔2017
〕27号），新《会计法》自2017年11月9
日实施。自新《会计法》施行之日起，取
消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省级财政部门不再
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认定以及考试、证书核
发和换发、调转登记等工作。

31
人力资
源局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院）变
更

行政许可 取消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院）变更属于民办
职业培训学校（院）备案登记的情形之一
。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32
人力资
源局

失业人员技能鉴定补贴和职
业培训补贴

公共服务 取消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已覆盖该项业务。

33 住建局 安居型商品房配售 公共服务 取消
该事项应为A类事项，即市直部门实施的
公共服务事项，区直部门没有权限。

34 住建局
建筑节能施工图设计文件抽
查

公共服务 取消

2017年5月16 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深圳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
建筑节能条例>的决定》，已删除原第二
十条第二款内容，即“主管部门可以对审
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抽查，发现
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
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35 卫计局 医师执业证书核发 行政许可 取消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三十三
条“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但未取得医师执
业证书的医师在特区执业，应当向深圳市
医师协会（以下简称医师协会）办理执业
注册；已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医师向市医
师协会变更注册或者备案后，可以在其注
册或者备案的医疗机构执业”的规定，自
2017年1月1日起，负责医师执业注册的职
责将由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转移至市
医师协会，相关行政许可事项将不再由市
、区卫生行政部门实施。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36 卫计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行政许可 取消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二十五
条“设立医疗机构应当进行主体资格登记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在
机构编制部门或者民政部门进行主体资格
登记；营利性医疗机构应当在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进行商事主体资格登记”和第二十
七条“医疗机构执业应当向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执业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后方可执业”的规定，自2017年1月1
日起，在我市设立医疗机构的，不再需要
取得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设置医疗
机构批准文件（境外<含港澳台>资本举办
医疗机构的，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规定
办理）。

37 卫计局
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手术奖励
补助

公共服务 取消
《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已
于2017年3月废止。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38 卫计局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理 公共服务 取消

根据2015年12月3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
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自2016年1月1日
国家全面放开两孩生育政策，据此不再执
行独生子女政策，同时不再发放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

39 环水局
生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
验收许可

行政许可 取消

2017年5月16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对《深圳经济
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项
目主体工程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建设单
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及其审批意见，组织开展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未通过验收的，建设项目的
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据
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由建设单位组织实施，已不属于行政许可
事项。



序号 单位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调整方式 备注

40 环水局 排污费缓缴核定 公共服务 取消
依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深圳市行
政职权调整实现目录（2017年）的通知》
（深府规〔2017〕11号）。

41 环水局 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 公共服务 取消
依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深圳市行
政职权调整实现目录（2017年）的通知》
（深府规〔2017〕12号）。

42 城管局
运输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出省（县）境审批

行政许可 取消
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50项行政
许可事项的决定》（粤府〔2017〕76号）
第22项。


